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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�社北京１０月２８日�

 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@@委OO会关于批准《移�1��1�国##利益公PP》和《移�1��1�国##
利益公PP关于航空器1�1�特定?8?8的KK定44》的决定

    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@@委OO会第五次会KK通��）

   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@委O会第五次会K决定：批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
日在国#民航[U理事会和国#9一私法D会+合召开的外交会K上通�的《移�1�
国#利益公P》和《移�1�国#利益公P关于航空器1�特定?8的K定4》（以下
&称《公P》和《K定4》），同2声明：

    一、�《公P》第三十九条第１款（ａ）C声明：依照中�人民共和国法律M先于有
担保的S权人的全部非P定权利或者利益无E登"即可M先于已'登"的国#利益，包
括但不限于破��用和共益S@/求权，V工工Y，�生于�民用航空器被抵押、X押
或留置之前的税款，援救�民用航空器的�酬/求权，保管<��民用航空器的必E�
用/求权等。

    �《公P》第三十九条第１款（ｂ）C声明：《公P》不影响国家或国家3体、政府

%[U或者其他公共服@的私人提供者依照中�人民共和国法律扣留或者扣押�的物，
以向此种3体、[U或者提供者支付与使用��的物或者另一�的物的服@直接有关的
欠款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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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款的权利。

    �《公P》第三十九条第４款声明：根据第三十九条第１款（ａ）C所作出的声明中
所含种类的权利或者利益，M先于批准《K定4》之前已登"的国#利益。

    二、�《公P》第四十条声明：;W行判决S@而�得的附属于S@人1�的利益;
可登"的非P定权利或利益。

    三、�《公P》第四十三条声明：中�人民共和国适用《公P》第四十三条，其中适
用第１款和第２款第（ａ）C的条件是当事方F定的�P国法院;与DK争K有3#+
系的地点的法院。

    四、�《公P》第五十条第１款声明：《公P》不适用于中�人民共和国的国内交
易。

    五、�《公P》第五十三条声明：中�人民共和国各航空公司Z部所在地的中 人民
法院�《公P》所涉及的航空器1�租-(�具有管A权。

    六、�《公P》第五十四条第１款声明：用于担保的�的物位于中�人民共和国境内
的，担保权人不得在中�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租��的物。

    �《公P》第五十四条第２款声明：S权人依据《公P》任何条款可以�得但条款中
并未明确要求必E向法院申/的任何救!，必E'�中�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同意后方
可施行。

    七、中�人民共和国适用《K定4》第八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的�定。

    八、中�人民共和国适用《K定4》第十条第１、２、３、４、６、７款的�定。中
�人民共和国法院在收到申/后，�于《公P》第十三条第１款（ａ）、（ｂ）、
（ｃ）C�定的救!，在１０天内作出裁定并立即开始W行；�于《公P》第十三条第
１款（ｄ）、（ｅ）C�定的救!，在３０天内作出裁定并立即开始W行。

    九、中�人民共和国�《K定4》定J的所有破�程序适用《K定4》第十一条方案
Ａ，等待期;６０天。

    十、根据《K定4》第十九条的�定，中�人民共和国指定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权利登
"机�;接入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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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十一、在中�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，《公P》和《K定4》Q不适用于中�人
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門特别行政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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